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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出台意见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

〇二 一二年四月十九日，国务院发布《国务院关于进一

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2〕14 号），

指出当前小型微型企业经营压力大、成本上升、融资困难和

税费偏重等问题仍很突出，必须引起高度重视。意见要求，

各地区、各部门要结合实际，研究制定本意见的具体贯彻落

实办法，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扶持力度： 

——进一步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。提高

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；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

税政策，延长到 2015 年底并扩大范围；自 2011 年 11 月 1

日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，对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

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，将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

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延长至 2013 年底，将符合条件

http://www.menye.com/


的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保险收入减按 3%的税率征收营业税的

政策延长至 2015 年底。 

——完善财政资金支持政策。充分发挥现有中小企业专

项资金的支持引导作用，2012 年将资金总规模由 128.7 亿元

扩大至 141.7 亿元，以后逐年增加。依法设立国家中小企业

发展基金。中央财政安排资金 150 亿元，分 5年到位，2012

年安排 30 亿元。基金主要用于引导地方、创业投资机构及

其他社会资金支持处于初创期的小型微型企业等。 

——政府采购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。应当安排不低于

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 18%的份额专门面向小型微型企

业采购。在政府采购评审中，对小型微型企业产品可视不同

行业情况给予 6%—10%的价格扣除。 

——继续减免部分涉企收费并清理取消各种不合规收

费。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三年内对小型

微型企业免征部分管理类、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

费。 

——努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。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型

微型企业贷款的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，增量高于上

年同期水平，对达到要求的小金融机构继续执行较低存款准

备金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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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加快发展小金融机构。在加强监管和防范风险的前

提下，适当放宽民间资本、外资、国际组织资金参股设立小

金融机构的条件。 

——规范对小型微型企业的融资服务。除银团贷款外，

禁止金融机构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收取承诺费、资金管理

费。开展商业银行服务收费检查。严格限制金融机构向小型

微型企业收取财务顾问费、咨询费等费用，清理纠正金融服

务不合理收费。 

——切实拓宽民间投资领域。要尽快出台贯彻落实国家

有关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政策的实施细则，促进民

间投资便利化、规范化，鼓励和引导小型微型企业进入教育、

社会福利、科技、文化、旅游、体育、商贸流通等领域。各

类政府性资金要对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各类投资主体同等

对待。 

——加强对小型微型企业的公共服务。到 2015 年，支

持建立和完善 4000个为小型微型企业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，

重点培育认定 500 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，发挥

示范带动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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